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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分国有资产罪不是单位犯罪 

聂立泽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否为单位犯罪，刑法学界存在着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在对肯

定论评析的基础上认为，私分国有资产罪不应当成立单位犯罪。 

    1．肯定论之观点及其评析 

    有的学者认为，本罪是单位犯罪，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犯罪主体是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但是承担刑事责任与

受到刑罚处罚是两码事。该观点虽然承认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是单位犯罪，却又认为本罪的主体是国有单

位中的相关自然人。这种看法让人费解。其论述本罪为单位犯罪的理由是犯罪主体是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

任的主体，但是承担刑事责任与受到刑罚处罚是两码事，也就是说，本罪中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是单

位和相关自然人，只不过受到刑罚处罚的主体仅仅是相关自然人而已。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在

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单罚制与双罚制之分。单罚制，又称代罚制或者转嫁制，指在单位犯罪中只处罚单位成

员或只处罚单位本身。双罚制，指在单位犯罪中，既处罚单位又处罚个人。我们主张双罚制，因为单位是

一个具有整体性和组织性的主体，因而它应当对其意志支配下的犯罪活动承担刑事责任，而不能将这种刑

事责任推卸或转嫁给他人。同时，单位毕竟是自然人的组合体，自然人是单位存在的基础，因而，既然我

们把作为自然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的行为认定为法人的整体行为，把他们的决定视为

法人意志的表现，并且这些人也是有权代表单位作出决定并实施犯罪行为者，那么，他们就应该对由自己

决定实施的单位犯罪活动承担刑事责任。可见，该观点认为私分国有资产罪属于单位犯罪，其刑罚原则是

代罚制。但从我国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立法例来看，凡是刑法分则未明确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均不能擅

自认定为单位犯罪。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特别是刑法第396条，都没有明确规定私分国有资产罪为单位犯

罪。因此，无论从我国刑法总则还是分则的立法来讲，认为本罪是单位犯罪均缺乏立法依据，而不单纯是

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的分担问题。 

    2．为单位谋取利益应当成为构成单位犯罪的实质要件 

    为单位谋取利益是单位故意犯罪的实质要件，是区分单位故意犯罪与个人故意犯罪的基本依据。一个

单位之所以设立，都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这种特定的目的，有的是经济目的，如企业单位就是出于营利目

的而设立的，有的是非经济目的，如政治目的、公益目的。例如，机关、社会团体就是出于这种目的而设

立的。单位之所以设立其决策机关，聘请工作人员，就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目的，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单

位目的性的突出是其与自然人的一个重大区别。而且单位虽然是一种人格化的组织体，具有自己独立的人

格特征，但它毕竟不同于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它没有自己的情感爱好和性格等非理性因素。它的行为完全

是基于理性判断的，这种理性判断的标准就是利益的得失，所以，只有在为单位谋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产

生单位自身的意志，才能说个人的行为可能是单位的行为，否则就不是。为单位谋取利益是区分单位故意

犯罪和个人故意犯罪的重要标准。任何单位故意犯罪都必须出于为单位谋取利益的目的，否则是个人犯

罪。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将个人犯罪行为与打着单位的名义行个人犯罪之实的行为真正区别开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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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出现把利用法人名义，以法人为幌子而实施的犯罪也称之为法人犯罪，这无异于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

的情况。从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具体单位故意犯罪的规定以及司法实务工作中的具体做法可以找到佐证。比

如新刑法第393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

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389条、第390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这一条是关于单位行贿罪的规定。从这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构成单位行贿罪必须出于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

益，如果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不归单位所有而归个人所有，则反映出行贿行为并不是为单位谋取不正当

利益，而是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行为就不是单位行为，而应是个人行为，所以就应按刑法第389

条、第390条有关个人行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又比如，1999年7月3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

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

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再如，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

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有两个，一是以单位名义，二是违法所得归单位。以单

位分支机构或内设机构、部门的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亦归分支机构或内设部门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

犯罪。2002年6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经单位领导集

体研究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或者单位负责人为了单位的利益，决定将公款给个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

款罪定罪处罚。”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第

1款的解释》的规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

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违法所得的归属是判断为谁谋取利益的一个

重要标准，而为谁谋取利益又是立法在判断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的价值取向所在。违法所得既然归个人，

那么犯罪行为就是出于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动机，就是个人行为，而不是单位行为，也就不是单位犯罪；违

法所得归属单位，就是出于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动机，就是单位行为，是单位犯罪。立法上的这种价值取

向，在刑法修订前的法律中也有体现。比如1988年1月21日颁布施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

补充规定》第5条第3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走私，违法所得归私人所有，或者以企业事业

单位、机关团体的名义进行走私，共同分取违法所得，依照本规定对个人犯罪的规定处罚。” 

    此外，为单位谋取利益作为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国外立法例中亦有体现。1994年《法国刑法典》是

大陆法系国家中第一部规定法人犯罪的刑法典，也是对法人犯罪规定较完善的刑法典。该法典第121-2条明

确规定：“除国家外，法人依第121-4条、至121-7条所规定之区别，且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之场合，对其

机关或代表为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3．私分国有资产罪不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犯罪目的 

    是否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犯罪动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违法所得是否归单位所

有。二是单位是否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取某种潜在的非经济型利益。如在单位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中，出租

枪支本身就是有偿的，谋利动机显而易见。但如果出租枪支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则不论是以单位名义

还是以个人名义出租枪支，都不能认定是出于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动机，只能认定为是出于为个人谋取利益

的动机。出借枪支虽是无偿的，但行为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出借枪支而从借用人那里获得间

接的经济利益或其他潜在的非经济利益，至少可以避免因拒绝出借而导致与对方关系恶化的后果。私分国

有资产罪是否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动机或目的呢？首先，被私分的国有资产是由单位中的自然人非法占

有，虽然被私分的国有资产是由单位中的所有成员或大多数成员所占有，但这也不能说就是由单位占有，

因为单位的利益虽然来自于其组成人员的利益，但又是独立于其组成人员的利益，更不是其组成人员个人

利益的简单相加。而且小集体的利益并不等于就是单位的利益，单位的利益除了要体现其组成人员的个人

利益外还受到其章程、宗旨等的约束。所以在私分国有资产罪中违法所得的归属是个人而非单位。其次，

国有单位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其本身负有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而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不但不

能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反会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单位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国有单位并不能从

私分行为中得到潜在的非经济型利益。所以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并不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动机，相反，

私分国有资产罪实际上是单位的少数领导借单位名义实施的侵害国家财物所有权，侵害国有资产的管理分

配体制，为单位中的个人谋取非法利益，以权谋私的行为。也就是说私分国有资产罪并非单位行为，而是

自然人利用职权的个人行为。 

    综上所述，私分国有资产罪因其不具备为本单位谋取利益的目的，因而应当不属于单位犯罪。 

     

    （作者系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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